
人文学院2014-2015学年第1学期期末考试
教师监考注意事项

1.请监考教师提前30分钟到学院教务办签名并领取监考证、考场名单等材料（试卷由任课教师带至相关考场）；每个考场附考生名单一份，以便核对。













2.各监考教师请认真履行监考教师职责，佩证上岗，于考前20分钟到达考场做好清场工作。学生就座后（按编号顺序就座），监考教师开考前向学生申明考场纪律和有关注意事项，并认真核对学生的证件（学生证或身份证，其它证件无效）。监考时，请教师一前一后在试场内执行监考任务，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。













3.在监考过程中发现学生有作弊动机及时提醒，防患于未然。一旦发现学生作弊事实，请立即中断其考试，在答卷上注明作弊字样，向学生出示《学生违纪认定书》并作好相关签字手续，填写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。考试结束后及时反馈到开课学院教务办。













4.监考结束后请按编号顺序（由小到大）整理好学生答题卷，填写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并签名，连同空白试卷、学生答卷等装入试卷袋交任课教师带回批阅。（如任课教师不在监考请交至学院教务办）。













5.具体考试安排表见学院网站教务通知，任课教师可查询所担任的课程考试安排，以便及早托印试卷。请监考教师仔细看清监考时间和地点。有问题请与教务办联系，电话：82298838













6.每个老师亦可进入自己的成绩录入系统（-其他功能）查看监考信息。













